臺北市立啟明學校
105學年度第1學期期初校務會議書面資料
壹.日期：105年8月26日上午9點整
貳.地點：3樓會議室
參.主席：校長蔡明蒼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許月紅
肆.出（列席）席人員：全體教職員工
伍.主席致詞：詳教學輔手冊p4-25
陸.各處室工作報告
  一.教務處-詳教學輔手冊p27-29
  二.學務處-詳教學輔手冊p31-67
  三.總務處
    1.105年度各項修繕工程皆已陸續完成，幼稚園教室無障礙環境改善工程，因教育局核定時間較晚間接影響後續廠商標意願，截至今日為止已多次流標，目前持續邀標中。
    2.對於已達報廢年限或使用率極低之物品或財產，盤點後提出報廢申請經財政局核定後，有價值之物件上惜物網或易物網進行拍賣或交換，所得繳庫處理，對於資源回收之紙類、瓶罐或廢金屬等，經收集一定數量後亦委由資源回收商進行處理所得亦繳庫，近來有多所機關、學校被檢舉職員工利用職務之便，將回收物品攜出變賣，一經查獲且查證屬實，恐觸《貪汙治罪條例》之貪瀆或侵佔罪，可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得併科三千萬元以下罰金，請相關同仁多加留意，以免觸法。
   3.日前已完成水池、水塔及環境消毒工作，飲水機亦定期更換耗材濾心，請同仁放心使用。
  4.為樽節電信話費支出，敬請全校教職員工如有公務需對機關、學校聯繫時以市話及以網路電話為首要選擇，網路電話使用方式先撥6再輸入對方電話號碼即可。
  5.近來市府經常來文要求對教職員工申請交通補助費進行實質查核，請同仁確實依據實際居住地點重新填寫申請表，必要時請提供月票或優遊卡刷卡記錄供承辦人查核，因本費用屬補助性質請核實申報以免觸法。
  6.新進同仁如有開車或騎車，依校園停車管理辦法需辦理繳費，請於會後至 總務處找幹事黃意雯小姐填寫申請表並繳交下半年費用。
 
  四.實輔處-詳教學輔手冊p69-7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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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六.會計室
  七.人事室
  八.教師會
  九.家長會

柒.提案討論
  一.本校校務會議組織及運作要點(草案)附件1.-教務處
       【案由】：擬訂定本校校務會議組織及運作要
       【說明】：詳附件
       
     二.本校學生成績評量輔導小組設置要點(草案)附件2-教務處
      【案由】：擬訂定本校學生成績評量輔導小組設置要點
      【說明】：詳附件
      
     三.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
       【案由】：修訂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
       【說明】：詳附件

     四.本校教師聘約(修改草案)附件3.-人事室
       【案由】：擬修改本校聘約，增列『本校教師不得違反「校園霸凌防治準則」第6條至第9條規定。』
     【說明】：1.依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050418北市教軍字第10533240900號函轉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50331臺教國署字第1050035269號函規定，將「校園霸凌防治準則」第6條至第9條規定。納入教師聘約，以符法制。
                2.第26條修改為『本校教師不得違反「校園霸凌防治準則」第6條至第9條規定。』；原26條至28條順修條號為27至29條。
捌.臨時動議

玖.附件
   一. 本校校務會議組織及運作要點(草案)附件1
   二. 本校學生成績評量輔導小組設置要點(草案)附件2
   三. 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-附件3.
   四. 本校教師聘約(修改草案)附件4.
   五. 教學輔手冊(含行事曆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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